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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住房价格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对住房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的及时、 真实和准 确反

映， 则构成了各种住房价格问题研究和讨论的基础性

条件。 因此， “加强市场监测， 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

度” 近年来一直被视为政府针对住房市场的宏观调控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住房价格统计又构成了其中

的主体。
这样的背景无疑对住房价格统计的准确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也就需要对住房价格统计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各类误差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样本代表性误差

正是住房价格统计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也是

制约我国住房价格统计结果准确性的主要瓶颈之一，
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和统计实践中尚未对其给予充分

重视。 针对这一情况， 本文将对住房价格统计中样本

代表性误差的根源、 影响和修正方法进行系统分析，
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住房价格统计的质量。

1 样本代表性误差的形成原因

住房价格统计中的样本代表性误差根源于住房商

品的特殊性。 首先， 住房是一种高度异质性商品。 任

何两套住房都不可能完全相同， 可能在区位条件、 邻

里环境、 物理属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这些差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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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反映在其价格水平上。 因此， 任何一套住房的

市场价格， 只有在其被交易时才可能被准确地观测和

记录下来。 相反， 对于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触的普通同

质性商品而言， 只需同一品种中的某 一个体发生 交

易， 该品种内其他个体的价格就可由此推及。 其次，
一套住房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通常只会被交易有限的

次数。 换言之， 在住房存量市场中， 特定时间段内只

有一部分住房发生交易， 特别是当报告期较短 （例如

按月考察） 时更是如此。 以北京市为例， 其 2006 年

存量住房市场月均交易量约为 60 万 m2， 而同期存量

住房总量则超过 3 亿 m2， 即平均每月仅有不到 0.2%
的存量住房发生交易。 住房增量市场 （即新建商品住

房市场） 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特定时间段内达成交易

的住房单元仅是市场中可供交易单元的一部分。 仍以

北京市为例， 2006 年其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平均吸

纳周期约为 9 个月， 即每个月内仅有约 11%的可销

售单元发生交易。 由此可见， 无论是存量住房市场还

是增量住房市场， 每一个报告期内都只可能有一小部

分住房单元的交易价格被观测到。 相反， 在股票等交

易极其频繁的证券市场中， 即使在有限的报告期内也

可以认为市场中的所有品种都会发生交易， 并被观测

到价格。
这就意味着， 进行住房价格统计时， 只能使用一

部分单元的交易价格数据来代表或推断整个市场的情

况。 这事实上可以视为一种抽样统计。 根据抽样调查

理论， 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后， 完全有可能通过只占

目标总体一小部分的样本来推断目标总体的性质。 但

是， 其抽样过程必须满足一定要求， 例如样本容量应

当具备一定规模、 样本应来源于目标总体中的随机抽

取等［1］。 然而， 住房价格统计的 “抽样” 过程是在住

房市场中自发形成的， 并不受测量主体的控制， 因此

通常难以有效满足上述条件， 导致多数情况下特定报

告期内交易单元的价格信息并无法合理代表整个市场

的情况， 其中存在的误差就被称为样本代表性误差［2］。

2 样本代表性误差的类型和影响

国外文献中 已经对住房 价格统计中 的样本代表

性误差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 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

其中的系统误差部分， 即所谓的 “样本 选择性偏误

（sample selection bias）”。 当前述 “抽样” 过程存在

非随机性， 使得具有某一类特征的住房在样本中被有

规律的过度表达或表达不足， 并且此类住房的价格水

平或变化趋势与市场总体存在差异时， 就将导致价格

统计结果系统性的偏离真实情况。 作为一 种系统误

差， 样本选择性偏误将影响统计结果 的有效性 （效

度）， 因而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但同时其研究

也表明， 样本选择性偏误通常仅伴随特定方法 （例如

重复交易法 ［3-4］） 或特定数据源 （例如抵押物业估计

数据［5］） 的使用而出现， 而这些方法或数据源尽管已

经在西方国家成为主流， 但在我国却尚未得到应用。
因此， 有理由认为样本选择性偏误目前对我国住房价

格统计的影响并不明显。
相比之下， 样本代表性误差中的随机误差部分对

我国住房价格统计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 这种误差主

要来源于样本容量不足， 即报告期内交易单元在总体

市场中所占的比例过低， 不足以满足大数定律和中心

极限定理的要求， 使得样本估计量受到样本分布情况

的显著影响， 无法接近目标总体特征， 但其偏离方向

和程度不具规律性， 随各报告期内样本分布情况的不

同而改变。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现实背景

下， 这种误差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新建商品住

房市场目前以项目型集中供应的公寓式住房单元 为

主， 同一项目中的住房通常在主要特征和交易价格上

均十分相似， 与此同时， 某一报告期内市场中交易活

跃的项目往往相对有限。 因此， 在每一个报告期内，
可供住房价格统计使用的样本 （即交易单元） 往往存

在很高的聚集度， 表现为样本空间内的若干簇样本。
如图 1 所示， 以成都、 太原、 杭州 3 个城市为例， 尽

管 这 3 个 城 市 的 市 场 规 模 各 异 ， 其 月 成 交 量 中 约

80%的单元都集中在约 20%的项目中， 且市场规模越

小， 聚集度越高。 而这些活跃项目就将对价格统计结

果产生显著影响， 特别是当其中某个项目规模特 别

大， 或者与普通项目的差异性较大时， 其影响尤为明

显。 许多城市的住房价格统计中， 都经常出现这样的

情况： 因为某一个位于市中心的高档项目的推出而导

致该报告期的价格统计结果大幅上涨， 或者因为某一

图 1 三城市住房交易单元构成情况的帕累托图 （2005.10）
Fig. 1 Concentration of housing units in major projects in

three selected cities （Octob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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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郊区大盘的上市而导致该报告期的价格统计结果明

显下降。 这就使得住房价格统计结果的波动 （特别是

短期振荡）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源于 这种 “大盘效

应” 的影响， 而并非市场景况真实变化的反映， 但事

实上后者才是住房价格统计的真正关注点。
综合上述分析， 我国住房市场的特点决定了样本

代表性误差中的随机误差部分是我国住房价格统计中

面临的一项主要问题， 而国外文献中大量讨论的系统

误差部分 （样本选择性偏误） 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因

此本文将以样本代表性误差中的随机误差部分作为主

要分析对象， 如无特别说明， 以下提及的样本代表性

误差也仅特指其中的随机误差部分。

3 样本代表性误差的修正方法

3.1 评估价格法

评估价格法的修正思路是， 以住房评估价格取代

交易价格， 作为住房价格统计的依据。 这种情况下，
在各报告期内都有可能获取所有住房单元 的价格信

息， 因而从根源上避免了样本代表性误差。 美国房地

产投资受托人理事会 （NCREIF） 编制物业收益率指

数 （NPI）、 仲量联行在香港地区编制高档物业价 格

指数时， 都采用了由专业估价人员定期对所有选定物

业进行估价的方式。
但是， 评估价格法的成本较高， 难以大量使用，

前述应用实例均以有限的物业组合作为考察对象， 在

我国规模庞大的住房市场中几乎不具备实施的 可行

性。 其次， 评估价格的准确性也经常受到质疑， 可能

存在 “平滑偏误” 等问题。 因此， 评估价格法目前在

统计实践中的应用十分有限。
3.2 固定权重法

随机误差型样本选择性误差的特征是统计结果受

到样本分布情况的显著影响， 为此， 另一种修正思路

是在各报告期内固定样本的分布情况。 通常的做法

是， 根据区位和物理特征对物业进行分组， 在每个报

告期内首先计算得到各细分组平均价格， 再根据事先

确定的权重 （最常见的是固定沿用基准期权重， 即拉

氏公式法） 求取各细分组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6］。 因其

操作简便， 固定权重法是目前国内应用最多的一种修

正方法， 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布的 RVD 指数， 以

及深圳市、 天津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编制的住房价格指

数等， 都采用了这一思路。
但固定权重法仍存在两点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

是权重的确定， 住房市场中通常无法准确取得各细分

组的真实权重， 而错误的权重将直接导致统计结果出

现系统误差 （样本选择性偏误）， 这在拉氏公式法的

应用过程中尤为突出； 其次是细分组的划分， 划分越

细修正效果越好， 但过多过细的分组不仅加大了统计

成本， 而且可能出现某些细分组在报告期内没有交易

样本的情况。 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固定权重方法的效果。
3.3 特征价格法

特征价格法是基于特征价格模型进行住房价格统

计的一种方法。 如式（1）所示， 首先通过各报告期内

的交易样本， 利用线形回归等方法分析各报告期内各

种住房特征 （Xn） 对住房价格 （P） 的影响规律 （即

求解各种特征的特征价格 an）， 再代入选定的住房特

征组合 （“标准住房”）， 求取其在各报告期内的价格，
在此基础上构造价格统计量。 由于考察对象 （“标准

住房”） 在各报告期内保持一致， 因此理论上不存在

样本选择性误差。

P = c+
N

n=1
ΣanXn+ ε （1）

但实践中样本选择性误差的影响同样存在。 特征

价格法通常借助线性回归等方法求取各住房特征的特

征价格， 在样本量不足———特别是在出现样本聚 集

时， 回归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不准确的估计结果 ［7］。
以区位条件的影响为例 （图 2）， 由于要素替代规律

的作用城市中住房价格梯度通常呈内凹曲线 （图中实

线所示）。 但仅借助于某一报告期内的样本时， 这种

规律通常难以得到准确反映。 图 2 就提供了一种较为

极端的情况， 当某一报告期样本大量聚集时， 个别高

杠杆点将对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7］， 并使得回归得

到的住房价格梯度线 （图中虚线所示） 明显偏离于真

实情况， 从而导致住房价格统计结果出现误差。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选择适宜的特征价格法形式来

克服。 使用截面建模形式的特征价格法， 即在各报告

期内分别建立特征价格模型时， 回归结果受单个报告

期内样本分布情况的影响较大， 上述误差可能较为显

图 2 样本代表性误差对特征价格法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sample error on the hedonic method

土 木 工 程 学 报142· ·



著。 而使用一次性建模形式的特征价格法， 即利用所

有报告期数据建立统一的特征价格模型时， 则可以通

过多个报告期样本在样本空间上的叠加， 弱化样本分

布的影响， 使得回归结果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从而在

更大的程度上避免样本代表性误差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下面对上述各种修正方法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现实市场中， 由于无法获取住房价格的 “真实” 走势，
因此难以准确判明样本代表性误差的影响程度， 也难

以直观比较各种修正方法的效果。 为此， 本文引入一

个基于北京市住房市场的数值模拟算例进行说明。
首先， 基于 2002~2005 年间北京市各住房项目的

属性和平均销售价格数据， 对住房价格的决定机制进

行研究。 研究中发现， 与城市中心区距离 （Distance）
是影响住房项目价格 （Price） 的最主要因素， 且定量

研究后发现存在如下梯度关系：
ln（Price）=9-0.35 ln（Distance）+μ

μ~N（0，0.25） （2）
在此基础上， 假设式（2）反映出的价格-区位关系

是影响住房价格的惟一确定因素， 同时， 假设市场中

住房价格保持每报告期 5%的环比增幅， 则其 “真实”
价格轨迹如图 3 中粗实线所示。 进一步的， 假设该市

场的总体规模为 200 个项目， 按与市中心距离均匀分

布 （城 市 半 径 限 定 为 40 km）。 各 报 告 期 中 均 约 有

15%的项目发生交易， 且各项目的交易概率相同。 利

用 SPSS 中的样本随机抽取功能和 Excel 中的正态分

布随机数发生器， 模拟上述过程， 得到连续 12 个报

告期内的交易样本。 某一次模拟中， 得到交易样本的

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下面针对这些样本进行价格统计， 各种方法得到

的价格统计结果与事先设定的真实价格轨迹越接近，
该方法的准确性程度越高， 反之则较低。 基于可行性

角度考虑， 首先排除评估价格法， 因此最终选用拉氏

公式法、 截面建模特征价格法和一次性建模特征价格

法三种修正方法分别进行价格统计， 同时引入未进行

任何修正的加权平均法 （各样本权重相等， 即等价于

简单算术平均法） 进行比照。 各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以

价格指数的形式表现， 如图 3 所示。 表 2 进一步给出

了各种方法得到的住房价格环比涨幅与真实值 （5%）
之间的差异。

正如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 由于样本容量规模有

限， 统 计 结 果 受 到 样 本 分 布 情 况 （表 1） 的 显 著 影

响， 因此各种方法得到的统计结果均与事先设定的市

场真实轨迹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 加权平均法未对样

本代表性误差做任何修正， 故其受影响程度最大， 某

一报告期内的统计结果可能高估 （例如 T10 至 T11）
或者低估 （如 T7 至 T8） 市场价格的真实变化幅度，
甚至可能得出与真实趋势完全相反的结果 （如 T11 至

T12）。
三种修正方法中， 固定权重的拉氏公式法的统计

结果略好于加权平均法， 但其改善程度有限， 特别是

在某些报告期内 （如 T9）， 如果样本聚集程度很高，
且其分布与基准期差异较大， 统计结果将出现显著误

差。 两种形式的特征价格法都取得了较高的效果， 其

中一次性建模法的结果最接近真实轨迹， 截面建模法

次之， 与理论分析结果相符。 但需要指出的是， 该算

例中假设样本均匀分布且出现概率相同， 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了图 2 所示的模型估计误差。 实 际应用过程

中， 随着样本聚集性程度的加大， 截面建模法的效果

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从而使得一次性建模法的优势

更为显著。

表 1 各报告期交易样本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distances to CBD of the samples in

each period （km）

报告期 平均距离 报告期 平均距离

T1
T2
T3
T4
T5
T6

15.18
16.16
17.96
15.24
19.68
24.56

T7
T8
T9
T10
T11
T12

16.38
20.08
24.00
16.86
14.82
22.10

图 3 住房价格统计结果与真实趋势的比较 （T1=100）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the

real price path （T1=100）

表 2 各种方法统计结果与真实趋势的误差
Table 2 Results of different adjustment methods

方法 环比涨幅范围 环比涨幅方差

加权平均法

拉氏公式法

特征价格法（截面建模形式）

特征价格法（一次建模形式）

［-21.41%，33.71%］

［-23.45%，31.47%］

［-6.87%，18.14%］

［-6.00%，14.62%］

259.38%
233.19%
59.52%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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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若干住房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证明， 住房价

格的变化并不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 相反存在着巨大

的惯性， 而价格统计结果中反映出的短 时间内的剧

烈波动， 多数实际上是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所引入的噪

音 ［8-9］。 样本代表性误差正是这种噪音的主要来源之

一。 住房商品的异质性和交易不频繁性等特征， 决定

了基于交易数据进行住房价格统计时， 样本代表性误

差几乎是无法根除的。
对于住房价格统计结果的使用者而言， 在我国目

前多数住房价格统计均未针对样本代表性误差进行有

效修正的情况下， 有必要对统计结果的局限性和可能

存在的误差有充分认识。 特别是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

言， 不应对短期内出现的住房价格波动过于敏感， 特

别是应避免根据住房价格的短期变化而过快作出调控

决策。 否则， 如果像图 3 所反映的那样， 出现了统计

结果和真实情况的背离， 那么这种基于错误认识作出

的不当决策， 很有可能将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对于住房价格统计的实施者而言， 则

应更加重视样本代表性误差， 努力通过恰当的修正方

法弱化其影响。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数 值模拟结果 表

明， 评估价格法、 固定权重法等均不能取得理想的效

果， 而特征价格法———尤其是其中的一次性建模法，
则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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